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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

002191

公告编号：

2024-071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2024

年第十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2024年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12月17日以

专人送达或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给各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2024年12月23日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

区科技中二路19号劲嘉科技大厦19层董事会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

事9名（其中董事龙隆、廖朝晖、葛勇、王文荣以通讯方式出席并表决），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乔鲁予先生主持，出席会议的董事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4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于2024年12月24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调整公司2024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该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2、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

董事李晓华已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于2024年12月24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2025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该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3、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舆情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于2024年12月24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舆情管理制度》。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

002191

公告编号：

2024-072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

2024

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2024年第六次会议于2024年12月23日在深圳

市南山区科技中二路19号劲嘉科技大厦19层董事会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4年12月

17日以专人送达、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监事及列席人员。 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李青山先生主持，

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达到法定人数。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4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因日常经营的实际需要，公司结合目前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调整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交易事项均在关联各方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按照市场价格的定价原则进行，遵循了一般商业原则，交易定

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于调整公司2024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的具体内容于2024年12月24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度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依据

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决策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于公司2025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的具体内容于2024年12月24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

002191

公告编号：

2024-074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5

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劲嘉股份” ）于2024年12月2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2024年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该议案已经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关于对关联交易程序与披露的相关规定，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应当按照累计计算

的原则计算关联交易的交易金额。 在未经股东大会审议前，公司将严格按照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的额度与关联

人发生交易。

具体内容如下：

一、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5年根据实际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发生日常经营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向重庆宏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宏声” ）及其控股子公司重庆宏劲印

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统称“重庆宏声及控股子公司” ）销售商品，预计2025年销售额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

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向颐中（青岛）包装有限公司（曾用名青岛嘉泽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颐中包

装” ）出租房屋、采购商品，预计2025年销售额不超过人民币800万元、采购额不超过人民币200万元。

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向贵州省仁怀市申仁包装印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仁包装” ）采购材料及销

售商品，预计2025年采购额不超人民币1,000万元、销售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

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向深圳兴鑫互联科技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深圳兴萌智造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兴

智数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兴鑫互联及控股子公司” ）采购商品、销售商品、接受服务及出租房屋、销售水电

及管理服务；预计2025年采购额不超过人民币90,000万元，销售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接受服务不超过人

民币300万元，房租、销售水电及服务不超过人民币200万元。

5、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向长春吉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吉星” ）销售商品，预计2025年销售

额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

6、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向贵州劲嘉新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劲嘉” ）及其控股子公司贵州劲

瑞新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统称“贵州劲嘉及控股子公司” ）销售商品，预计2025年销售额不超过人民币

16,000万元。

7、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向安徽安泰新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安泰” ）销售商品，预计2025年

销售额不超过人民币11,000万元。

（二）2025年度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定价原

则

2025年度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额

2024年1-11月

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商品

颐中包装

以市场价格作为

定价依据，具体由

交易双方协商确

定

200 595.74

兴鑫互联及控股子公司 90,000 84,139.60

贵州劲嘉及控股子公司 0 146.94

安徽安泰 0 1,119.77

申仁包装 1,000 717.45

小计 91,200 86,719.50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重庆宏声及控股子公司 12,000 5,200.05

颐中包装 0 14,003.81

长春吉星 15,000 13,184.28

贵州劲嘉及控股子公司 16,000 5,348.03

安徽安泰 11,000 10,658.63

申仁包装 2,000 3,686.43

兴鑫互联及控股子公司 50,000 40,415.56

小计 106,000 92,496.79

向关联人提供服

务

兴鑫互联及控股子公司 200 204.7

颐中包装 800 1,636.73

小计 1,000 1,841.43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服务

兴鑫互联 300 410.83

小计 300 410.83

总计 198,500 181,468.55

注：因实际业务需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预计发生的具体交易类别和发生金额可以在2025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总金额范围内进行调剂。

（三）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2024年1-11月实

际发生

2024年预计

发生金额

实际发生额占同

类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与预

计金额差异

向关联

人采购

材料、商

品

颐中包装

采 购 材

料、商品

595.74 0 0.69% /

兴鑫互联及

控股子公司

84,139.60 90,000 97.03% -6.51%

贵州劲嘉及

控股子公司

146.94 1,200 0.17% -87.76%

安徽安泰 1,119.77 1,500 1.29% -25.35%

申仁包装 717.45 0 0.83% /

小计 86,719.50 92,700 / -6.45%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商

品

重庆宏声及

控股子公司

销售产

品、商品

5,200.05 4,300 5.62% 20.93%

颐中包装 14,003.81 7,100 15.14% 97.24%

长春吉星 13,184.28 12,800 14.25% 3.00%

贵州劲嘉及

控股子公司

5,348.03 6,100 5.78% -12.33%

安徽安泰 10,658.63 12,000 11.52% -11.18%

申仁包装 3,686.43 4,200 3.99% -12.23%

兴鑫互联及

控股子公司

40,415.56 50,000 43.69% -19.17%

小计 92,496.79 96,500 / -4.15%

向关联

人提供

服务

兴鑫互联及

控股子公司

房租及物

业

204.70 220 11.12% -6.95%

颐中包装

房租及劳

务服务

1,636.73 1,400 88.88% 16.91%

小计 1,841.43 1,620 / 13.67%

接受关

联人服

务

兴鑫互联及

控股子公司

咨询服务 410.83 500 100.00% -17.83%

小计 410.83 500 / -17.83%

总计 181,468.55 191,320 / -5.15%

公司董事会对日

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

存在较大差异的

说明

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贵州劲嘉及控股子公司采购材料、商品的日常关联交易中，实际

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显著差异的主要原因系双方业务实际需求随市场变化而调整。

2、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颐中包装销售商品金额与2024年预计发生金额有较大差

异，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向颐中包装转让设备所致， 设备转让含税总价为人民币

4,634.14万元，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4年第八次会议审议批准，已完成相应

审议程序。

3、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符合预计范围。 部分与关联方发生的

交易类别实际发生额超出预计，超出部分未达到披露标准，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

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

计存在较大差异

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的说明符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公司2024年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没有违反相关制度和审批程序，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重庆宏声

1、注册资本：人民币10,279.277万元

2、法定代表人：肖松波

3、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包装装潢印刷品、其他印刷品；承印烟草商标、药品商标、食品商标（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产

品包装设计；防伪包装技术的研究和应用；物联网技术应用、技术服务；户外广告设计、制作（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4、主要财务情况（未经审计）：截至2024年11月30日，重庆宏声总资产为686,796,740.60元、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资产为 348,855,967.17元 ，2024年 1-11月实现营业收入 459,024,537.46元 、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30,083,759.20元

5、与公司的关系：公司直接持有重庆宏声46%股权，通过全资子公司重庆嘉鑫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间接

持有重庆宏声3%股权，重庆宏声为公司的联营企业，公司将按照权益法核算对重庆宏声的投资收益。 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第36号一一关联方披露》相关规定，认定重庆宏声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重庆宏声及控

股子公司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二）颐中包装

1、注册资本：人民币2,940万元

2、法定代表人：张崇明

3、经营范围：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商标印刷、承接制版业务）（印刷经营许可证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包装及包装材料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生产、销售：烟用包装纸、内衬纸、拆封拉线、BOPP薄膜、卡纸、礼品盒及其

他包装材料、胶黏剂（不含危险品）、打火机、过滤嘴及其他烟用产品；实验室检测服务；货物仓储（不含危险品及

国家违禁品）、搬运装卸、普通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 主要财务情况 （未经审计）： 截至2024年11月30日， 颐中包装总资产为818,909,353.71元、 净资产为

191,475,578.70元，2024年1-11月实现营业收入631,218,209.06元、净利润47,373,373.34元

5、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佳信（香港）有限公司100%股权，2024年12月，佳信（香港）有限公司以减资的方

式退出持有的颐中包装30%股权，在过去十二个月内，颐中包装为公司能对其施加重大影响的联营企业。 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在2025年12月4日前，颐中包装被视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与颐中包装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三）申仁包装

1、注册资本：人民币11,330万元

2、法定代表人：李帅

3、经营范围：包装材料及印刷材料技术的设计、研发；转让自行开发的技术成果；企业形象策划；经济信息咨

询；计算机软件；自有物业租赁；承接包装材料的制版、印刷及生产业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有形动产租赁（不含

金融租赁业务）

4、 主要财务情况 （未经审计）： 截至2024年11月30日， 申仁包装总资产为724,657,542.58元、 净资产为

605,952,884.45元，2024年1-11月实现营业收入307,803,033.41元、净利润35,501,530.06元

5、与公司的关系：公司直接持有申仁包装35%股权，并通过以下方式间接持有申仁包装股权：公司持有中华香

港国际烟草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中华香港国际烟草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香港润伟实业有限公司30%股权、香港

润伟实业有限公司持有上海仁彩印务有限公司60%股权、 最终由上海仁彩印务有限公司持有申仁包装10%股权；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李晓华为申仁包装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申仁包装为

公司关联法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申仁包装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四）兴鑫互联

1、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2、法定代表人：张巧莹

3、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供应链管理服务；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国内贸易代理；信息

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运输代理（不含航空客货运代理服务和水路运输代理）；人工智能公共服

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策划；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建筑材料销售；农副产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新鲜水果批

发；日用百货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许可经营项目是：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食品进出口。（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4、主要财务情况（未经审计）：截至2024年11月30日，兴鑫互联总资产为1,522,801,734.42元、净资产为

278,354,919.65元，2024年1-11月实现营业收入1,757,715,920.91元、净利润19,810,357.72元

5、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兴鑫互联44.5%股权，兴鑫互联为公司的联营企业，公司按照权益法核算对兴鑫互

联的投资收益。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富培军、任元丽为兴鑫互联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兴鑫互联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兴鑫互联及控股子公司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五）长春吉星

1、注册资本：4285.7143万元人民币

2、法定代表人：宋相明

3、经营范围：新型包装材料及包装装潢印刷品的设计、生产加工和销售；商品商标的设计、印刷；经销包装材

料、包装机械、印刷材料；商务信息咨询；印刷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 主要财务情况 （未经审计）： 截至2024年11月30日， 长春吉星总资产为271,461,385.73元、 净资产为

84,251,494.95元，2024年1-11月实现营业收入235,275,971.55元、净利润27,962,534.23元

5、与公司的关系：2024年9月，公司转让持有长春吉星48%股权；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监事李青山、高级管

理人员吕伟兼任长春吉星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截至2025年9月18日前，长春

吉星被视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长春吉星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六）贵州劲嘉

1、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2、法定代表人：何承鹏

3、经营范围：生产经营包装材料，承接包装材料的设计、制版，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在许可证有效期内从事

经营）；房屋租赁。

4、 主要财务情况 （未经审计）： 截至2024年11月30日， 贵州劲嘉总资产为557,827,144.92元、 净资产为

405,168,362.95元，2024年1-11月实现营业收入332,912,898.77元、净利润87,768,220.01元

5、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贵州劲嘉49%股权，贵州劲嘉为公司的联营企业，公司按照权益法核算对其投资收

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一一关联方披露》相关规定，认定贵州劲嘉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

贵州劲嘉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七）安徽安泰

1、注册资本：人民币11,000万元

2、法定代表人：陈一枫

3、经营范围：新型包装材料、包装装潢印刷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

4、 主要财务情况 （未经审计）： 截至2024年11月30日， 安徽安泰总资产为566,277,949.38元、 净资产为

491,441,213.19元，2024年1-11月实现营业收入333,020,014.24元、净利润99,678,914.40元

5、与公司的关系：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中华香港国际烟草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安徽安泰48%股权，安徽安泰为

公司的联营企业，公司按照权益法核算对其的投资收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一一关联方披露》相关规定，

认定安徽安泰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安徽安泰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以上关联法人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拟与公司发生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的关联法人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正常， 经济效益较好， 根据其财务状

况，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与上述关联方发生日常经营关联

交易，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行为，不会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交易双方待交易发生时根据市场化的原则，协商签订协议。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均是依据双方正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发

生的，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对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经营均是必要的、有利的，并且遵循了公

开、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同时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六、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全体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董事会对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的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公司2024年

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没有违反相关制度和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2025年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确定，

定价公允，决策程序合法，在表决关于公司2025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度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依据

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决策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4年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2024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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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

2024

年日常经营

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劲嘉股份” ）于2023年12月2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2023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公司于2024年6月12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的具体内容于2023年12月28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于2024年12月2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2024年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4年日常经营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因实际业务需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部分关联方的2024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需进

行调整。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调整公司2024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为董事会审议权限，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如下：

一、调整公司2024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调整公司2024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安徽安泰新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安徽安泰” ） 销售商品， 原预计

2024年销售额不超过人民币7,200万元。 因实际业务需要，将预计额度进行调整，调整额度后2024年度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向安徽安泰销售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

除前述调整内容外，公司与其他关联方在2024年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不做变动。

2、调整公司2024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的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方 交易类别 定价原则

原预计

金额

调整增

加金额

调整后

预计金额

2024年1-11月实

际发生额

安徽安泰

向关联方销售

商品

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

具体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7,200 4,800 12,000 10,658.63

向关联方采购

原材料、商品

1,500 0 1,500 1,119.77

合计 8,700 4,800 13,500 11,778.40

注：因实际业务需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安徽安泰预计发生的具体交易类别发生金额可以在2024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总金额范围内进行调剂。 2024年1-11月合计实际发生额与原预计金额有所差异，系实际业务开展所

致，差异金额未达到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履行审议程序的标准。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名称：安徽安泰新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人民币11,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陈一枫

4、经营范围：新型包装材料、包装装潢印刷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

5、 主要财务情况 （未经审计）： 截至2024年11月30日， 安徽安泰总资产为566,277,949.38元、 净资产为

491,441,213.19元，2024年1-11月实现营业收入333,020,014.24元、净利润99,678,914.40元

6、与公司的关系：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中华香港国际烟草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安徽安泰48%股权，安徽安泰为

公司的联营企业，公司按照权益法核算对其的投资收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一一关联方披露》相关规定，

认定安徽安泰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安徽安泰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7、履约能力分析

安徽安泰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正常，经济效益较好，根据其财务状况，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

坏账的可能性较小，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8、安徽安泰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安徽安泰销售产品，业务往来均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

待，交易双方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市场原则进行。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交易双方待交易发生时根据市场化的原则，协商签订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公司实际经营所需，对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安徽安泰的日常经

营均是必要的、有利的，并且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同时关联交

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全体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本次调整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符合公司实际情况，遵守了公平、公开、

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决策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

意调整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4年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2024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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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第一个归属

期归属结果暨股票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25,348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5,348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12月26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有关

业务规则的规定，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已完成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

称“本激励计划” ）预留授予部分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一）2022年12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

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公

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二）2022年12月27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

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赖其寿先

生作为征集人， 就公司拟于2023年1月12日召开的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三）2022年12月27日至2023年1月5日， 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与职务在公

司内部OA办公系统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公

司于2023年1月7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

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3-001）。

（四）2023年1月12日，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于2023年1月13日披

露了 《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

号：2023-003）。

（五）2023年1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六）2023年9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 《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

事会对预留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七）2024年3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 《关于作废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公

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监

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八）2024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了 《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

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出席董事会的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3人，上述三项议案直

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类限制

性股票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类限

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九）2024年11月19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

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

（股）

本次归属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本次归属数量占预

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比例

一、董事

吴健 董事 15,092 6,038 40.00%

二、其他激励对象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

的其他人员（24人）

49,906 19,310 38.69%

合计 64,998 25,348 39.00%

注：1、上表中“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剔除已离职员工拟作废的已获授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数

量后的数据。

2、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

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为25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4年12月26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25,348股。

（三）董事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本激励计划的限售规定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执

行，具体内容如下：

1、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的， 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

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对公

司董事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 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

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股本总数 110,339,533 25,348 110,364,881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由110,339,533股增加至110,364,881股。 本次归属未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4年12月12日出具了《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验

资报告》（容诚验字[2024]518Z0145号），对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类限制

性股票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经审验，截至2024年12月5日止，公

司已收到25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25,348股普通股股票认购款合计人民币507,215.00元，其中

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25,348.00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481,867.00元。 各激励对象全部以货币出资。

2024年12月20日,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第一个归属期

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 《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2024年1-9月， 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28.02万元，基本每股收益为0.30元/股；本次归属后，以归属后总股本110,364,881股为基数计算，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2024年1-9月的基本每股收益将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5,348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02%，不会对公司最近

一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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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23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2月23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3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2月23日9:15-15:00。

2.会议召开的地点：长沙高新开发区岳麓西大道1698号麓谷科技创新创业园B1栋三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的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云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股东出席会议的整体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8人， 代表股份58,015,66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79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8人，代表股份58,015,6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79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7人， 代表股份22,415,66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92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7人，代表股份22,415,6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921％。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提案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关联交易预计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384,3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934％； 反对

203,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1％；弃权5,428,2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84,3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76％； 反对203,1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62％； 弃权

5,428,201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2161％。

本次会议在表决提案时， 关联股东湖南省财信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 关联股东所持股份

98,150,852股不作为有表决权股份，已经在上述提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中扣除。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琳、向思

3.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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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持股变动超过

1%

的公告

股东徐州峰湖追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1月26日披露了《关于部分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徐州峰湖追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峰湖追光” ）计划自前述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大宗交

易方式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0,153,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

公司近日接到峰湖追光的通知，获悉峰湖追光于2024年12月18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已累计减

持公司股份11,103,800股，累计减持变动比例为1.10%，其中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2,55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25%，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8,553,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5%。 现将本次权益变动

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超过1%的具体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徐州峰湖追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徐州市沛县经济开发区沛公路北侧、汉润路东侧科技创业园A2号楼206C

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4年12月18日至2024年12月20日

股票简称 华东重机 股票代码 002685

变动类型 增加□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 11,103,800 1.10

合计 11,103,800 1.10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合计持有股份 70,144,419 6.96 59,040,619 5.8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0,144,419 6.96 59,040,619 5.8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

公司于2024年11月26日披露了《关于部分持股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峰湖追光计划自本

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大

宗交易方式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0,153,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与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一致，减持数量在减持计划范围内，不存在违反已披露

的减持计划和相关承诺的情形。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

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

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否√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二、其他情况说明

1、峰湖追光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

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峰湖追光本次减持已按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本次减持情况与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公司

将持续关注股东减持进展情况，督促股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

301500

证券简称：飞南资源 公告编号：

2024-073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2月23日（星期一）15: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4年12月23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

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2024年12月23日9:15-15:00。

2、召开地点：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桂和路大冲路段3号飞南研究院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孙雁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5人，代表股份302,063,2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1213%。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301,558,4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9957%；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80人，代表股份504,8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1人，代表股份504,9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6%。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

东80人，代表股份504,8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6%。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1,956,4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6%； 反对

106,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98,1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8517%；

反对106,7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4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期货套期保值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301,953,1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6%； 反对

106,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4%；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94,8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982%；

反对106,7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483%；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35%。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四会晟南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1,945,2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9%； 反对

109,4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2%；弃权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1,973,8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4%；反对89,3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1,946,2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3%；反对99,1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8%；弃权1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马炜军律师、李晨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广东飞南资源

利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

688166

证券简称：博瑞医药 公告编号：

2024-087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自愿披露

关于磺达肝癸钠注射液获得美国

FDA

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

“FDA” ）的通知，公司向FDA申报的磺达肝癸钠注射液的简略新药申请（ANDA，即美国仿制药申请）获得正式

批准。

现就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 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磺达肝癸钠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规格：2.5mg/0.5ml

持有人：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ANDA号：218312

二、 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磺达肝癸钠为全合成抗凝血药物，适用于进行下肢重大骨科手术如髋关节骨折、重大膝关节手术或者髋关节

置换术等患者，预防静脉血栓栓塞事件的发生。

用于无指征进行紧急 （〈 120分钟） 侵入性治疗 （PCI） 的不稳定性心绞痛或非ST段抬高心肌梗死

（UA/NSTEMI）患者的治疗。

用于使用溶栓或初始不接受其它形式再灌注治疗的ST段抬高心肌梗死患者的治疗。

磺达肝癸钠注射液于2001年12月获美国FDA批准上市。据统计，磺达肝癸钠注射液2023年7月-2024年6月全

球销售额为1.52亿美元，其中美国销售额为0.27亿美元（数据来源于Cortellis数据库）。

三、 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磺达肝癸钠注射液ANDA获批，代表该制剂产品符合美国药典的质量要求，标志着该制剂产品可以

在美国市场进行销售。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并严格控制药品研发、制造及销售环节的质量及安全。 国际药品销售易受政策变化、

海外市场环境变化、 汇率波动等因素影响， 磺达肝癸钠注射液ANDA获批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

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4日

粤开现金惠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12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粤开现金惠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简称 粤开现金惠货币

基金主代码 970167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2年10月3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粤开现金惠

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粤开现金惠货币

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

收益集中支付日期 2024年12月24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2024年9月24日

至2024年12月23日止

2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累计收益=∑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日收

益(即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日收益逐日累加)，集合计划份额

持有人日收益＝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当日持有的集合计划

份额/该集合计划当日总份额×当日总收益(计算结果以去尾

方式保留到“分”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

收益支付对象

分红权益期间持有本集合计划份额且截至分红权益期末未

解约退出的所有投资者。

收益支付办法

本集合计划收益支付方式为现金分红。 投资者将于2024年

12月25日收到分红款。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

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2002]128号)，对投资者(包括个人

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

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集合计划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

注：

(1)根据《货币市场基金监督管理办法》第15条的规定：“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应当自下一个交易日起享

有基金的分配权益；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交易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

(2)本集合计划采用摊余成本法估值，并通过计算暂估收益率的方法每日确认各类金融工具的暂估收益，

每万份集合计划暂估净收益和七日年化暂估收益率与分红日实际每万份集合计划净收益和七日年化收

益率可能存在差异，具体的差异金额以公司官网展示为准。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集合计划收益每季度集中支付一次；

2、投资者可通过下列渠道了解相关信息：

(1)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ykzq.com)；

(2)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服电话95564；

(3)本集合计划销售机构：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风险提示：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财产，但不保证

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

688799

证券简称：华纳药厂 公告编号：

2024-088

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子公司原料药获得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湖南华纳大药厂手性药物有限公司收到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地夸磷索钠、 重酒石酸间羟胺 《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通知书编号：

2024YS01332、2024YS01338），并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原料药、药用辅料和药包材登

记信息公示”平台公示。 具体情况如下：

一、原料药登记信息

（一）地夸磷索钠

1、化学原料药名称：地夸磷索钠

2、登记号：Y20230000327

3、申请事项：境内生产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

4、包装规格：5kg/桶。 10kg/桶。 25kg/桶

5、生产企业：湖南华纳大药厂手性药物有限公司

6、生产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铜官循环经济工业基地铜官大道139号

7、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

册。 质量标准、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

8、与制剂共同审评审批结果：A

（二）重酒石酸间羟胺

1、化学原料药名称：重酒石酸间羟胺

2、登记号：Y20230000315

3、申请事项：境内生产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

4、包装规格：1kg/桶。 5kg/桶。 10kg/桶。 25kg/桶

5、生产企业：湖南华纳大药厂手性药物有限公司

6、生产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铜官循环经济工业基地铜官大道139号

7、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

册。 质量标准、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

8、与制剂共同审评审批结果：A

二、药品的相关情况

地夸磷索钠是一种P2Y2受体激动剂。地夸磷索钠系二核苷酸衍生物，通过作用于结膜组织以及杯状细胞膜上

的P2Y2受体，使细胞内钙离子浓度升高，促进含有水分及粘蛋白的泪液分泌，使泪液层在质和量两方面接近正常

状态，进而改善角结膜上皮损伤。 地夸磷索钠适用于经诊断为伴随泪液异常的角结膜上皮损伤的干眼患者。

重酒石酸间羟胺是一种α肾上腺素受体激动药。 主要用于防治椎管内阻滞麻醉时发生的急性低血压；用于出

血、药物过敏、手术并发症及脑外伤或脑肿瘤合并休克而发生的低血压的辅助性对症治疗；也可用于心源性休克

或败血症所致的低血压。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手性药物公司化学原料药地夸磷索钠、重酒石酸间羟胺获得《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表明上述

原料药已符合国家相关药品审评技术标准，已批准在国内制剂中使用，将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线，提升公司核心

竞争力。目前，公司地夸磷索钠原料药、重酒石酸间羟胺原料药均无销售，受GMP符合性检查进度以及市场环境变

化等因素影响，上述品种的生产销售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因药品销售易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存在

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4日


